
跨部會協調的
績效管理新思維

摘要

當前我國政務推動的重大挑戰，就是強化行政院以及政務委員等機制的跨部會協調功能。本文

從績效管理角度，分析歐盟、英國與瑞典幾個國家或超國家體制的跨域／跨部會／府際關係與績效

管理，確認當前績效管理的重要特色，例如以績效指標引導跨部會政策協調、建立關鍵績效指標之

間的連動性、進行較佳實務經驗分享與擴散、設置政策網絡或跨部會協調的專案經理以專司政策的

追蹤與聯繫協調。

其中，最重要的是，由上而下、進行當面的策略與績效對話。當跨部會協調遇到瓶頸時，就要

回到願景、指標去重新審視，什麼才是真正有效的處理方式，以及靠意志堅持下去。

關鍵詞：政策協調、績效管理、績效治理、網絡管理

壹、前言

民國 105 年 3 月中旬，當時新的總統當選

人蔡英文於接見美國東亞安全智庫學者訪臺團

時，曾經描述未來的政府團隊，期許要加強政府

部門間的相互溝通，更要與地方政府在共同治理

平臺的架構下密切合作。接著，被任命承擔組閣

大任的林全院長，發布了政委名單與職務分工，

彰顯政務委員對於跨部會政策協調的重要性。

當時的媒體聲稱，未來我國行政體制將邁向「大

政委制」。「大政委制」能否落實有待觀察，

但反映當前我國在決策與執行上的挑戰，也就

是部會本位主義，以及跨部會政策協調的期許。

所謂「本位主義」（departmentalism），

是指部會間的界限，阻礙政策的有效制定與執行 

（Mandelson and Liddle 1996）。每個部會

都有自己的施政優先考量、專業標準，以及部長

個人領導風格、組織的工作文化，也必然會被既

有觀念束縛，限制水平協調。如何在內閣 vs. 部

會的施政項目中追求平衡，正是當前國際上最

重視的課題之一，因而陸續衍生出相當多的政策

協調的機制，包括網絡、夥伴關係、共同指標

等，或用全觀型政府、委員會治理、人員輪調與

流動、預算誘因等（Bardach 1988; Halligan 

2007; Pollitt and Bouckaert 2011）。

朱鎮明  國立東華大學公共行政學系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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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即便學術界與實務界都重視跨部會

協調，除了注意如何做好政策協調之外，最終

還需要檢討：是否落實政策願景與績效指標？

是否滿足民眾的期盼？如何提升了治理績效？

也就是說，從當代公共管理重視的績效衡量與

管理角度而言，該如何將跨部會協調、績效管

理加以結合，建構成果導向的管理？國際上有

哪些值得參考的體制、政策或作為？

從 1990 年代開始，公共績效管理就是各國

中央與地方政府面臨新公共管理運動下最主要

的挑戰（孫本初，2002）。為此，本文將依序

說明跨部會政策協調、績效管理新思維，並且

藉由歐盟、英國、瑞典等相近經驗或政策，提

供一些分析來理解這個世界正在發展的新思維，

說明政策協調下的績效管理，最後則是提出簡

明的政策建議。

貳、跨部會政策協調與績效管理
新思維

一、跨部會的政策協調

（一） 習於某種作業方式的本位主義與政策

協調

就組織理論來說，組織是由特定目的、活

動、人員、資訊等組成，基於工作的同質性，發

展各自不同的策略。各部會是由部長領導，他

們有不同的施政議程、關切的優先項目，而且

財政資源是據此而按部會別去配置，不是依據

政策。加上各部會有各自的工作文化、社會與

業務利益，優先項目與工作方法自然各不相同。

簡言之，本位主義是官僚體制專業分工下的必

然產物。

然而，因為委外、民營化、獨立執行機

關（executive agencies） 之 後 的 空 洞 化

國家（hollowing out），造成政策鬆散割裂

（fragmentation）、失調等現象，而有強化政

策協調、管理，承擔政務調控、領航的機制，確

保施政優先性的一致與統合。因此，跨部會協力

是必要的，至少避免外溢性質（spillover）影響

其他部會（Six P. 2005; Bogdanor 2005）。

另外，對於結構不良（wicked）、多元，

且本質上跨不同部會的議題，例如環境、國家

安全、反恐、氣候變遷、再生能源、福利、就業、

醫療等政策（Halligan 2007），都是多面向的

政策問題，沒有簡單的解決方法，也不是單一部

會的責任，更不是行政層面的技術問題。對此，

許多國家都推動整合型途徑、網絡管理等，強

化內閣層次的政務協調（core executive），

面對各部會的衝突，能靠內閣自己把各種政策

與部會加以整合，或是仲裁跨部的爭端，讓各

方努力朝向既定方向，確保政策一致性。

（二）政策協調的簡單分類

政策協調是指一種共同互動的程序，對政

策或草案文件，於行政高層批准之前建立共識，

因此，比較偏重於官僚內部層次。包括衝突與

爭端仲裁，以及政策問題、目標與工具確認，

對於協調的類別，區分為兩種：積極／主動

（positive），以及消極／被動（negative）協

調，可將此兩種類別視為光譜的兩端。消極／

被動協調，可說是日常政府互動的常態，而積

極／主動協調是少見、例外狀況。

消極／被動協調是一種程序，讓主政單位

提供草案給其他有關單位表示意見（Scharpf 

1973: 87-89），相關單位檢查草案有無不妥，

是否有不良影響，為公務機關的「會文」（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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諮商），是一種由下而上的官僚決策程序。這種

方式交易成本較低，但主政單位已經主導問題認

定，受既定思維束縛，而其他各單位僅專注在本

身業務領域，不見得在乎主政單位的規劃內容。

積極／主動協調則是所有相關單位，都能

從起草階段共同參與政策問題與工具的討論，

考慮了所有方案的優缺點，也因此，需花費極

高的時間、人力、專注力等交易成本，但政策

品質相對較高。

二、績效管理新思維：績效治理

（一）績效治理的意涵

筆者們曾在 2014 年發表〈績效治理：趨

勢、內涵與挑戰〉一文，提到績效管理、成

果導向（managing for results）、結果管理

（managing for outcomes）都是近代行政改

革與學界所關切的主要議題。績效管理核心，包

括設定策略、確認指標，以及依據改革標的採取

行動，並參考績效資訊修改方案等（Moynihan 

2005; Liguori et al. 2012; Boyne 2010）。

公共績效管理的系統性活動，首先要確認

策略與願景；其次是定義指標，收集相關資訊；

第三則是使用績效資訊，做出方案決策以及配置

預算；最後，進行資源、人力管理、設計服務

方案等（Moynihan 2005; Den Harttog, et al. 

2004; Bouckaert and Van Dooren 2002）。

以上程序是建立在兩個績效管理層次，第

一是治理與策略面的公共期盼，第二則是技術面

因果關係（a relationship of causality）。在

公共期待與策略層次，根據政治學家海因里希 

（Heinrich 2003）的論點：「組織績效之改善，

源於公共政策的外部活動，以及為公眾、社會

團體創造公共價值。」績效治理要先建立這個評

估公共行動最關鍵效果與衝擊（impacts and 

effects）的大前提（Halligan et al. 2012）。

在技術面的因果關係上，針對策略、願景

的落實所設計的指標，不能孤立性存在，每個指

標都要與最核心的願景或使命有直接、顯著的

關聯性與連動性。其次，各部會的跨政策領域

活動，也都該與關鍵績效指標高度相關。第三，

藉著限制衡量項目數量，儘可能將資訊過多的

問題減到最小，迫使管理者集中注意力於未來最

重要的面向。最重要的是，當跨部會協調遇到瓶

頸時，就要回到願景、指標去重新審視與檢討。

（二）績效治理的程序與當前問題

基本上，績效管理程序有幾個關鍵的大步

驟，包括績效衡量、文件法規與程序的資訊整

合，以及在循環的決策過程，資訊的統整與回

饋（feedback）。不僅需要有工具去監測落差、

路徑，更要切合策略、價值與公共期待。然而，

公部門的績效管理常流於形式，主要的問題有：

1. 績效資料的收集，大多是內部的作業流

程。有時候政策、指標以及資源的配置，只是各

部會關起門、依循往例、內部行政邏輯去辦事，

缺少與公眾、服務對象、主要利害關係人互動，

更別說是反映民眾所期待的公共價值與成果。

2. 欠缺跨政府、部會的政策績效管理概念 

（Callahan, 2007）。學界與實務界大多偏重

垂直面的部會內部與府際互動的協調研究，欠

缺對於水平協調、共同指標的探討。

現在績效治理的概念，必須考慮到跨公

共與社會部門，從投入與程序面的行政處理，

轉型到結果（result）與影響衝擊面（impact 

and outcome）的分析。至於績效指標則需

從中扮演水平與垂直的政策整合角色（Hawk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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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是當前績效管理所面臨的民主與管理

上的挑戰。

三、跨部會的政策評估與績效檢討

一般來說，跨部會或內閣政務的政策協調，

仰賴內閣府／內閣辦公室／總理（暨內閣）部

（註 1），由總統、首相與財政部進行水平、整

體觀點的協商，此機制尤其適合是結構不良的問

題，例如環境、安全、福利、就業、醫療等政策。

每個國家都有優先施政項目與使命，跨部

會的績效管理應讓部會、機關間強化溝通與互

動，以落實國家整體目標及成效（Boardman 

2014）。國際上已有發展相關機制，讓各部

會的施政策略與績效指標進行連結（Van de 

Walle 2009），例如：

（一）加拿大在 2011 年提出「財政課

責 評 鑑 報 告 」（Financial Accountability 　　　

Review），針對資源與部會成效進行全觀型檢

討。

（二）英國提出夥伴（Joined-Up Govern

ㄦ ment）或全觀型政府概念，運用跨部門的公

共服務協議與績效指標，讓多個部門共同承擔

政策責任（Ling 2002）。

（三）美國歐巴馬政府設置高階協調者

（high-level coordinator），研擬跨機關優先

目標、指標的跨方案途徑，以及組織解決共同

問題小組（Kamensky 2011）。

（四）澳洲以高階工作小組進行政策協調、

政府內的協議、共同預算報告，落實優先性政

策等（Hawk 2012）。

各國在進行跨部會協調時，常見的是透過

政策目標，檢討各部會辦理情形。更積極者，

可能設立專職的專案經理進行協調、收集較佳

實務經驗並且分享與擴散、進行由上而下的任

務分派與對話等。或是規劃跨部會共同指標，

透過垂直與水平監測，衡量社會成果與鼓勵跨

部會共同行動（Aristigueta et al. 2001）。

參、國際上跨域／跨部會的績效
管理實務

國際上已有許多跨區域、部會的政策協調、

溝通與網絡治理的機制和經驗，發展出實務上

值得關注的共通特性。以下即分別針對歐盟、

英國、瑞典等機制實務經驗進行概述。

必須先說明的是，「歐盟」雖然不是一個

主權概念下的國家，而是超國家政治實體，但其

運作上執委會與一般國家的中央政府相同，有

各業務總署（Directorates-General, DGs）的

層級分工，例如氣候變遷行動總署、能源總署、

產業與企業總署、環境總署、海事與漁業總署、

區域政策總署等，負責各領域的政策建議與規

劃（Bauer and Ege 2013: 179; Hustedt and 

Seyfried 2016）。其制度化一如官僚組織與官

僚行為，內外都需要進行政策、政務協調。

一、 指標引導＋實務經驗擴散：歐盟的

開放協調方法

（一） 歐盟傳統與主要的決策—由上而下途

徑

一般決策過程，不外乎是由上而下（top-

down），由主政機構發布法令，執行機構、標

的團體必須遵守硬性且以法令為基礎的規範，

違反者以罰則、或是鉅額罰款處理，藉由管制

以達到計畫目標及標準這也是歐盟正規、傳統

的執行型態—「共同體方法」（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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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thod）（註 2）。

（二）軟性的決策—開放協調法

開放協調法的原則，是設定共同目標、各

國分頭執行，由執委會與會員國共同監督，以達

到競爭力提升目標（Schäfer 2004: 12），這

些政策集中於較不具強制性、尊重各參與者特

性的領域，例如資訊科技、研究、教育、社會

融合、區域發展，也擴及到較為敏感的社會政策

核心，以作為落實歐盟「里斯本策略」（Lisbon 

Strategy）的主要工具，期能成為全球最有競

爭力的經濟體。

（三） 開放協調方法的內涵：以社會政策為

例

1. 設定／界定共同目標

歐盟社會政策的核心共同目標，包括：

（1）透過社會保障制度，建立性別之間的

社會融合、平等機會。

（2）峰會強調的經濟成長、就業、社會融

合與永續發展，各國應該促成有效的共同鏈結。

（3）在政策的設計、執行與監測上，落實

善政、資訊透明與利害關係人參與。

2. 共同指標（common indicators）

除文字陳述性的目標外，還設計具體計畫、

執行時間表，隨同統計數字被運用為監測工具。

在社會政策的共同指標，包括下述各項（註3）：

（1）貧窮的風險率、風險密度（at-risk-

of-poverty rate and intensity）。

（2）所得差距（income inequalities）。

（3）健康人口平均壽命差距（inequality 

in health, and healthy life expectancy）。

（4）18 歲至 24 歲中等學校學齡人口流失

率（early school leavers）（指標目的在於了

解教育成效與人力資本的規劃）。

（5） 失 業 家 庭 的 人 口 佔 總 人 口 比 率

（proportion of people living in jobless   

household）。

（6）社會福利救濟（financial sustaina-

bility）。

（7）年金政策（pensions adequacy）

（65-74 歲年金收入／ 50-59 歲所得收入）。

（8） 醫 療 資 源 的 差 距（inequalities in 

access to health care, or unmed need for 

care）。

（9） 改 善 以 2005 年 為 基 準 的 經 濟 成

長 下 的 生 活 條 件（at-risk-of-poverty rate 

anchored in 2005）。

（10）老年人口（55-59 歲與 60-64 歲）

就業率。

（11）就業貧窮人口（in-work poverty, 

or in-work poverty risk）。

（12）勞動市場參與率（就業與失業人口

佔 15-64 歲工作人口比例）。

（13）區域就業率（regional disparities-

coefficient of variation of employment   

rates）。

（14）更多的醫療資源（more health）。

此外，在區域政策領域，也是彰顯出績效

指標的重要性。歐盟執委會於 2010 年 3 月提

出「歐洲 2020」（Europe 2020）十年政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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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執行區域政策、審核區域發展有關基金的補助

計畫時，各國需將以下政綱目標作為提案內涵：

（1）20-64 歲人口的就業率。

（2）將 3% GDP 投資在研發，特別是在

促進私部門的投資條件，並發展出新的方案。

（3）降低溫室氣體到相對於 1990 年的

20%，或到 30%；增加 20% 再生能源的使用；

提高 20% 的能源效率。

（4）降低輟學者比例到 10% 以下，增加

30-40 歲高等教育的比例，由目前的 31% 增加

到至少 40%。

（5）降低歐洲生活水準在貧窮線以下比例

到 25%，讓 2,000 萬人脫離貧窮。

3.  各國發展各自的國家策略報告與國家行動計

畫（National Action Plans）

會員國必須依據共同目標，考慮各自特殊

狀況，訂定國家策略計畫，特別注意較為關鍵

性的策略。同時參考其他國家的建議、可行的

實務經驗，建構可比較的指標，以及定期監測

與檢討。各國也可分享執行政策的成果，提出

值得效法的措施，交換經驗與相互學習。

執委會下的各業務總署，會定期舉辦同儕

檢討會議，將各國政府代表、利益團體、工會

團體、公民團體等聚集起來，討論總署所彙整

的共同報告，並且提醒各國應該採取共同步調，

常態性的進行現況交流，讓會員國知道其他國

家政策發展的進度。

部分研究指出，歐盟透過軟性協調方法，

形成競爭、仿效與彼此學習的效果，是有正面

意義的政策協調工具。政治社會學者卡恩 - 尼瑟

（Sara Kahn-Nisser 2015）針對歐盟共同勞

動標準進行研究，透過描述與推論統計發現，

在採取開放協調方法後，會員國勞動標準產生

漸進變化，從 2000 年到 2006 年之後彼此差異

減少（愈來愈相近）。其次，歐盟正進行的垂

直與水平（主要的）政策協調，逐漸形成某種政

策協調俱樂部（convergence club）（Kahn-

Nisser 2015:1524）。

二、 共同指標＋影響面指標：英國公共

服務協議

英國在1998年新工黨政府時期，曾經在「公

共 服 務 協 議 」（Public Service Agreements, 

PSAs）架構下，推動跨部會的共同（或稱共

用 ） 指 標 系 統（shared indicators）， 讓 中

央政府的施政，真確反映計畫優先項目。這套

系統在 2000 年經過修正而更具可行性，之後

每 3 年進行中央部會全面性的檢討，並且出版

報告（黃榮源，2005）。即使在 2010 年保

守黨與自由黨共組大聯合政府（the Coalition 

Government）後不再推動，但實質上仍有跨部

會的共同施政指標。

PSAs 透過目標達成與績效評估方法，協助

英國內閣監測國政，進行政治與管理上的協調。

各部會必須與財政部協商，就優先施政項目、

評估指標等達成共識。待確認後，各部會自行

訂定服務計畫，每3年用交通號誌紅綠燈（traffic 

light ratings）概念去評估績效指標的優劣表

現。

PSAs 所設計的指標，除了用於主流垂直協

調的部會「個別指標」外，也包括水平跨部會

協調的「共同指標」。個別指標」建立起「中央—

部會—地方」連結關係，透過監督，確認服務的

提供，以與政策目標產生連動性（Micheli 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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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ely 2010）。

「共同指標」，是由各部會共同討論與協

商後建立，確認優先施政項目。各部會都要以某

種方式，與其他部會互動，連結之間的共同事

項，2000 年英國跨部會共有 38 個共同指標（註

4），有助於彼此的討論與對話，尤其在幼兒教

育、就業福祉、司法等，成效較為顯著。其他例

如偏鄉、交通不便地區的醫療，就涉及到醫院醫

療與偏遠交通運輸；環境政策與企業政策之間，

也有相當程度的重疊與對話可能性。

根 據 英 國 財 政 部 發 布 的 2000 年 PSAs

資料，各部會除個別的績效指標之外，在共

同指標方面，最多的是皇家檢察署（Crown 

Prosecution Service）與貿易產業部，各有 5

個，其次是教育與就業部、社會安全部、財政

部各 4 個，最少的是國防部，僅 1 個共同指標。

值得注意的是，全部 38 個共同指標中，僅 5 個

是產出面（outputs），其餘 33 個都是影響面

（outcome）的指標。

然而，也有些部會僅有個別指標，沒有共同

指標，例如文化、媒體與體育部、農漁業與食品

部，以及內閣辦公室（the Cabinet Office）。

以內閣辦公室於 2004 年提出 PSAs 為例，該

機關設定了 2008 年必須達成的目標有 4 項：

第一，協助首相領導政府；第二，達成政策協

調與政府運作；第三，強化各部會與公共服務

的能力；第四，提升良好治理的標準。針對第 3

項目標所設定指標與期望值，要求到 2008 年資

深文官職（Senior Civil Service, SCS）女性比

例必須達 37%；女性高階管理者必須達 30%；

弱勢種族任資深文官職需達 4%；殘障人士任資

深文官職需達 3.2%（郭昱瑩，2005），上述

的皆為產出面指標。

PSAs 重視成果面的績效管理，例如 142

個各部會的個別指標部分，只有 10 個（約

7%）是投入或過程面指標，其他有 76 個（約

53.5%）是產出面指標、56 個（約 40%）是影

響面指標，比較偏向衡量能否達成最終政策目

的，或能否落實利害關係人期待與價值。

透過共同指標，PSAs 績效系統比較能夠引

導跨部會及文官，就關鍵施政項目共同討論，

而扮演居間協商角色的財政部，也由此配置資

源、進行水平協調。不過，此機制仍有限制，

因為政策都反映出部長的偏好、領導風格、工

作模式與型態，這些複雜因素、各部會間歧異，

及官僚的抗拒等，並不容易消彌。

三、 指標引導＋專案經理：瑞典風電網

絡的政策協調

瑞典是環境政策的先驅，利用包括網絡管

理在內的各種治理模式推動政策。2014 年瑞典

在「國際環境績效評比」（EPI）名列第 9 名，

但在 2008 年之前，面對新公共管理運動所倡議

的分權、解除管制、公民參與浪潮，也曾績效

不彰（Granberg and Elander 2007）。根據

公共管理學者吉斯特（Giest 2015） 的分析，

主要的轉折是在 2008 年引入網絡治理、專案經

理而強化的水平與垂直協調功能。

（一） 2008 年以前，風力發電成效受阻於

地方自主與民眾反彈

在 2008 年瑞典推動網絡式政策協調之前，

地方上對風能與風力發電有極大的誤解，以及

對汙染、噪音等環境危害的疑慮、抗拒，這些

讓一般民眾、地方政府所擔心的副作用，導致

風力發電機組的設立牛步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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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大眾清楚氣候變遷下，再生能源對

於改善地球暖化的意義，但對當地民眾來說，

汙染與噪音是親身體會的，地方風場對於他們

卻沒有實際利益，這些都引發民眾強大的反對

（Bjerrum and Jensen 2002; Khan 2003; 

Breukers and Wolsink 2007）。

面對民眾的誤解與反對，具有自主權限的

地方政府沒辦法，也沒有意願執行氣候政策。

在各方的爭議之下，卻沒人知道宣導風力發電

所帶來的效益與願景，這就是政策網絡中因小

失大的困境 （Marinetto 2003）。

（二）再生能源與風力發電的目標與指標

瑞典政府設定的氣候變遷政策目標，是再生

能源在國內能源消費比例從 32% 提高到 49%。

除要擴增水力發電之外，也規劃風力發電達到

運用效能。為此，特別在 2003 年制定規範「電

力認證制度」（electricity certificates），並

且規劃具體步驟，例如綠色認證計畫（green 

certificates program），確保再生能源在市場

中享有的配額，確保成本節約的競爭。

其次，瑞典能源局（Energy Agency）對

風力發電的技術提供補助，例如在固定價格之

外，每千瓦（MWh）的補助金額為 20-30歐元。

2006 年瑞典國會（註 5）通過第一個離岸風力

發電（offshore wind）的專法（bill）。2009年，

瑞典政府發布新指令，組成「風力發電網絡」，

希望進展較慢的風力發電機組與發電量能增加

50%，而此需要「環境部」、「企業與能源部」

跨部會合作與共同規劃，並諮詢地方政府、關

鍵利害關係人等，組成跨部會的府際網絡，其

中的成敗因素，是具有公職身分之專案經理人

的任命。

（三） 2008 年風力發電網絡的風力發電協

調官

在 2008 年，瑞典政府任命 4 個網絡管理

者（network managers），稱為「風電協調官」

（National Wind Coordinators），作為專案

經理，其特色與職掌包括：

1. 負責中央到地方的業者、政府、研究單

位的聯繫。

2. 風電協調官視狀況與發展策略，派駐在

風場所在地，而與中央政府保持一定距離。

3.協調官都有風力發電的相關經驗與知識，

也熟悉地方決策過程。

總言之，風電協調官是國家提供給規劃者

的協助，也是政府的一部分，有些兼任政府職

務，或是身兼地方政府官員身分。除對內閣「產

業部」報告工作進度與問題，也要定期與「企

業與能源部」會面。

此外，能源局也會委託「風力發電網絡」

的其他利害關係人執行一些任務，例如哥特堡

大學負責風力發電的碩士學位學程、教育訓練、

風機資訊與科技研發等，有些地方政府負責企

業發展、風力發電機組與計畫的規劃與准駁。

（四）2008 年前後的績效差異

瑞典風力能源政策成效，在 2008 年前後有

顯著的變化，並且成為歐洲先驅。從圖 1 可以

看出，2008 年以前，風力發電容量進展並不很

明顯，但 2008 年以後，發電容量陡增。

氣候變遷與再生能源政策，因其不確定性、

影響面廣，很容易遭遇抗爭。在 2008 年引入網

絡治理的協調機制後，中央必須持續建立正面

形象、績效監控，但得維持一定距離，讓專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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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者能夠在中央與地方間維持等距立場協調。

另方面，專案管理者能著眼政策目標而提供策略

式領導，促成參與者間的溝通、資訊分享、協

商，監控及衡量成效，克服策略願景與地方執

行上的失焦與缺失（Parker 2007; Capano et. 

al. 2015; Giest 2015）。

肆、國際上跨部會協調的績效管
理意涵

本文在第參部分所介紹的國際經驗，雖限

於篇幅而不夠完整、不夠系統化，但仍能彰顯

當前公共管理所最關切的兩大議題：跨部會協

調以及績效管理，而這也可能是我國當前政府

運作所亟需面對的課題。以下，本文將從幾個

面向剖析國際經驗與機制的特性與意義，作為

我國規劃跨部會協調相關機制時之參考。

一、由上而下調控政策目標與績效指標

從實務來看，跨部會協調本質上是以內閣

暨其幕僚為中心、在各部之上、內閣之下的整

體機制，可能有各種審核程序、委員會、小組、

圖 1　瑞典風力發電容量的增長狀況：1998 年－ 2015 年

資料來源：風力發電市場資訊 The Wind Power: Wind Energy Market Intelligence http://www.thewindpower.net/country_en_17_sweden.
php，最後檢索日期：105 年 8 月 3 日

組織等任務編組，進行研究、諮商，最後提出

建議。透過整合或是仲裁，讓各種政策朝向既

定方向。

（一） 跨部會協調，應該是由上而下的積極

／主動協調

積極／主動協調較能朝向共同的方向、願

景，促成各部會貢獻知識、專業、分工，從而

進行策略性的資源配置。個別組織、部會業務

成效，要從更上位的層面進行通盤檢討，而此

迥異於官僚內部諮商、會文程序的消極／被動

協調（Scharpf 1973: 87-89）。

由上而下，進行面對面的策略與績效對話，

優點是當遇到瓶頸時，比較方便回到原位去重

新審視，找出真正有效的處理方式，而不會遷

就主政單位既定立場與官僚習性。

由此，我們想到一個策略聚焦的可能性。

當前政府正打算推動「新南向政策」，也籌組任

務編組「新南向辦公室」，以尋求更多元的外部

支持力量。姑且不論此政策當前的阻礙與中國方

面的因素，單就政府跨部會協力而言，文官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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訓練的語言學習，應該同樣從策略聚焦的角度，

預估未來 10 年，可能面對的東南亞問題，以及

文官需要學習到的語言（註 6）。有了策略高度

與對未來的評估，跨部會協調就會較有共識。

（二） 積極／主動協調大多是依循具體、客

觀的評估指標進行成效測量

在開放協調方法、英國 PSAs、瑞典的風力

發電等，可發現跨部會、區域的溝通或垂直協

調，都界定產出與成果面的「正確」關鍵績效

指標，可客觀且有依據地瞭解組織的表現，衡

量政策或組織實際表現，是否與預期結果一致。

（三） 定義具有挑戰性、前瞻性且能鼓勵人

心的關鍵績效指標

所謂關鍵，是說能夠落實績效治理，在公

民參與、跨機關協力、國家整體策略及部會之

間做好政策整合。績效治理要能反映利害關係

人的期待，也要參考全球性的宣言與目標，而

與國際趨勢接軌，如防災、氣候變遷、全球暖

化與溫室效應等，同時顧及到優先施政項目與

國家關鍵績效指標。

（四） 改變思維，考慮成果與影響，而不只

是輸入

目前的績效管理，究其實質大多是行政機

關內部業務資料的彙整、預算執行率的陳述、

圖資數量、講習教育訓練場次、資訊設備軟硬

體更新等行政活動，這些衡量仍僅是投入、過

程面的測量，不僅沒能合理反映公共期待、缺

少與其他部門的聯結，也不易引導各機關參考

績效報告進行制度變革。

績效指標應該形成急迫感，反映出對成果

與影響的重視。英國的 PSAs 指標，絕大多數

是產出、影響面指標，衡量能否達成最終政策

目的，或能否落實利害關係人期待與價值。由

此，柯善用有限的資源，將不必要的經常支出，

化為能滿足民眾眼前需求的治理能力。

二、釐清與確認指標之間的連動性

績效管理的指標應該聚焦於最重要的策略

上，針對代表策略的「少數」幾個關鍵、正確

標的加以衡量，以及訂出具體、有意義、有挑

戰性的期望值（targets），避免將組織或政策

的全部行政活動錯認為指標，模糊策略焦點。

（一） 行政機關評估指標往往過多，應根據

80/20 法則大幅減少（註 7）

行政機關經常出現的問題是，只重努力、

投入，卻不重視結果。過多的業務活動，源於行

之已久的內部流程，即各由為數眾多的承辦人，

被交待陳報計畫、執行情形，由下而上填寫，

然後層層交付綜合規劃單位彙整。從基層提報

的行政活動，自然充斥著近百個不重要的指標，

而且與當前策略需要嚴重脫節。

績效評估的重點，或許應該著重在：各部

會目前所作的，有沒有達到我們需要的結果？成

效如何？如果要達到目標，最優先進行的 3 到

5 件事情是哪些？（如果說出 7-8 個，代表沒有

策略焦點）完成後，與目標之達成有沒有高度

的連動性？能否發揮各方統合性力量。這些工

作應該是透過直接的對話與溝通來進行，而不

是書面的意見陳報。

（二） 確認與建立評估指標的連動性，捨棄

孤立的指標

組織資源都是有限的，想要面面俱到，就

什麼也做不好。部會或機關想要提高服務效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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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從 80/20 法則中，聚焦於最核心、關連性的

指標，更要注意各層級指標之間能否彼此強化，

建立連動性與因果鏈結。

1. 現有指標大多呈現孤立狀態

如前述，行政機關往往苦於指標過多或太

繁瑣，而且左手不知道右手在做什麼，彼此並

無關聯，更別說是朝向國家／政府的上位施政

理念。跨部會協調任務應該透過願景、指標而

重新聚焦，以回到最初的核心與初衷。

2.  跨部會積極協調，應該從上而下進行面對

面、多回合的對話與討論

根據 80/20 法則，要確定真正影響跨部會

政策業務的因素，以及影響程度最高的前幾名為

何？前 3-5 大因素是否累計達到 0.8 嗎？這可

透過統計數據、或詢問各部會代表意見去確認。

若已確認前 3 到 5 個最為重要影響因素，

累計也達 0.8 左右的解釋力，那麼，我們應該

再繼續針對幾個關鍵因素，繼續前面的一連串

的提問，例如詢問我們可以做哪些真正有效果

的流程？哪些管理措施上改變？以考慮改變組

織結構。

（三）以災害防救為例的跨部會面對面協調

災害防救絕對是跨部會的重大政策，對我

國而言，應該可參考全球性的「仙台減災綱領」

（註 8）宣言與目標，規劃 6 項評估指標，包括：

1. 降低因災害的死亡率。

2. 減少因災害影響的人數。

3. 減少災害直接經濟損失。

4. 減少災害對關鍵基礎設施的破壞，以及

造成基本服務的中斷。 

5. 改善民眾對多重危害的早期預警系統。

6. 提升災害風險資訊評估對民眾之可及性

及管道。

前述的每個指標，明確的讓各部會知道要

做哪些聚焦的防災業務，而且可以衡量並追蹤

跨部會防災業務的進展。跨部會的對話，應該

在行政院層次辦理多次的協調，當面徵詢各代

表的意見，討論欲達到上述指標，哪些才是最

關鍵影響因素？影響程度有多高？各部會應該

各自做哪些關鍵性的業務，才有助於共同改善

／提升績效？而又能做到哪個階段？

這些問題一定要歷經多次的當面溝通、質

疑、確認，以擬定優先順序，絕不能靠書面的

彙整（這僅能反映出個別部會的利益爭取與常

規）。其次，這種討論，應該在行政院層級進行，

而不是由內政部或消防署召開的跨部會協調，

後者是主政機關，會有自己的既定立場與工作

模式。若循常例協調，僅有主政單位高度重視

災防議題，其他部會的優先度、急迫感必然無

法提升。

三、政策協調的專門組織或人員

跨部會的政策協調業務，往往是新興，或

是落在三不管地帶，若由部會業務承辦人去兼

辦各方協商，不但層級、視野不足，而且沒辦

法專注在網絡建構與聯繫。每個政策領域，都

有相當的專業度、知識、經驗等，但經常是不

均衡的分布在各部會、機關、企業、在地網絡，

換句話說，若有適當的溝通與互動規劃以交換

資訊，就有可能做好政策協調。

政策網絡可自然形成，但需要專案管理

人的領導，填補其中的知識缺口，確保政府、

非 政 府 之 間 平 衡（Ostrom 1990; Folker, 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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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l. 2005），將各方行動、政策與投資等，連

結到整體策略願景之上（Teisman and Klijn 

2002）。

本文提及的歐盟開放協調方法與瑞典風能

發展案例中，顯現出專案管理者能夠掌握整體的

策略圖像與追蹤績效。歐盟透過軟性協調方法，

由各業務總署扮演專案管理人的角色，定期舉

辦檢討會議，讓各國官員、知識菁英形成競爭、

仿效與彼此學習的網絡，不用強制、立法約束，

是有正面效果的跨國政策協調工具（Wilthagen 

and Tros 2004）。

瑞典的風電網絡協調官，是另一種特殊的

案例。風電協調官雖然層次不高，但與中央、地

方政府雙方維持等距，承擔著水平跨部會溝通、

垂直府際關係管理，以及公私協力關係（與風力

發電業者、公民協會、非政府組織）的聯繫，評

估風能計畫的發展。跨部會政策網絡並非不能達

成協調與共識，但通常苦於知識與資訊的分享與

溝通不足，這就需要專案管理者作為溝通橋梁，

克服「願景」與「 地方執行遭遇抗拒」間策略

失焦與績效缺口（Capano et. al. 2015）。

伍、結語

面對當前更為複雜的跨政策領域業務，本

文主要在探討此機制下的績效管理實務，而協

調能力也成為政府決策的重要資產。組織都有

疆界或是專業，各機關都是依據韋伯組織理論，

進行專業分工與依法行政。既然各機關互不隸

屬，又有各自的工作文化，被既有觀念束縛，

堅持勢力範圍的本位立場並非不能理解。

然而，當前許多公共議題，尤其是氣候變

遷、全球暖化、防災、就業與社會安全等，都不

是韋伯式行政型態可以獨力處理，非得進行跨

部會的協調。一般來說，行政機關的水平、跨

部會互動往往是被動、消極的，常見的是由主

政單位提供草案（所以常已有既定立場與好惡）

給其他部會表示意見，並審視草案有無不妥或

不良影響之處，這種內部諮詢，是一種由下而

上的官僚決策程序。

本文所倡議的，是透過願景、指標，進行

由上而下、當面溝通與對話的積極協調，建立

行政院層次的優先策略。跨部會協調常是位階

決定論，唯有提高位階並直屬政務首長，方能

強化政治領導。政府應該設定機制提醒各部會

採取共同步調，持續闡述共同政策目標的意義，

收集資料報導其他國家政策發展的進展，面對當

前共同的新問題、挑戰，提出解決方法的建議。

本文也提出跨部會、區域協調機制的運作

構想，包括網絡、夥伴關係、共同指標等，這些

都反映在歐盟開放協調方法（採指標引導與實務

經驗分享）、英國公共服務協議下的跨部會共同

指標、瑞典風能發電網絡（指標引導＋專案經

理）等經驗，都是積極、主動的跨部會／區域協

調。當然，這種跨部會協調的趨勢，必然會強

化內閣的權限，對部會形成較多的控制與監督。

從國際經驗來看，我國跨部會的績效管理

機制，可以注意的事項有：

一、以當面溝通方式，由上而下調控政策

目標與績效指標，而非仰賴由下而上的書面意

見彙整，避免被既有觀念所束縛。

二、透過有意義、挑戰性的客觀評估指標

進行引導，瞭解組織內外關係的經營、國家施

政策略，以及公民參與程度與品質。

三、跨部會協調的績效報告，不能只有「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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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面」的工作與數據，應加強政策影響面的淺

白說明。

四、應根據 80/20 法則，大幅減少行政活

動型的業務說明。

五、確認與建立評估指標的連動性，產生

綜效。

六、跨部會協調應當面研商哪些是影響政

策最關鍵的影響因素？影響程度有多高？各部

會應該各自做哪些業務以有助於改善／提升指

標的績效？改變的程度如何？ 

七、設置專司政策協調的組織或人員，合

理擴增或商調人員到政務委員辦公任幕僚；從各

部會調集人力參與重大跨部會政策的專責業務，

或由幾個主（重）要業務部會選派正副司處長級

人力，每週利用至少 2-3 個半天到行政院本部，

幫辦有待協商業務。

以上各種想法與原則，對我國當前行政院

跨部會協調意義，在於「大政委」機制應該落實

指標導引，善用專案經理擔任任務編組協調人。

此外，更要在內閣建置獨立的系統性資訊收集

與監測工具，降低對部會提供績效資訊的依賴。

最後，則是堅持下去的意志。儘管各部會

本意都是為人民所服務，但有時也會有習於常

規、抗拒，以爭取最大利益的情況，這些都是

自然、非敵意的。但最主要的是著眼未來，即

使面對困境仍要繼續向前，落實民意，為人民

謀取福祉，才是身為公僕的重要職責所在。 

附註：

註 1：   例如愛爾蘭、澳洲、紐西蘭等國家，除各部會組織的設計之外，另為總理或是首相成立相當規模的幕僚，為「總理

部」或是「總理暨內閣部」。

註 2：   從 1960 年代開始的共同體方法，是以締結條約（Treaty）方式，經過會員國國會批准，將特定議題的國家主權，

讓渡給歐盟 （Wallace, 2000:29-30）。

註 3：   詳 見 2006 年 歐 洲 社 會 政 策 的 指 標 報 告 書 http://ec.europa.eu/employment_social/spsi/docs/social_ 
inclusion/2006/indicators_en.pdf。

註 4：   當時全部 PSAs 共 180 個，因此共同指標佔所有指標數達 21%。

註 5   瑞典為君主立憲內閣制，所謂國會就是指多數黨／黨魁所組成的內閣與政府。

註 6：  我們同時檢視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針對文官所開設有關終身學習的語言課程，在所有語言類的課程，總計有

英語班至少 8 種（33 期）、日語班 2 類（3 期）、法語、西班牙語、韓語、俄語各 1 類（各 1 期）。其中，沒有

東南亞的語文當然，作為國際語言的英語，可以適用在菲律賓、新加坡，以及通行東南亞官式場合，但若另加開

東南亞語文的課程、將更具有策略性價值與意義。詳閱行政院公務人力發展中心網站，https://www.hrd.gov.tw/
content/training/training01_01.aspx?CatType=21，最後檢索日期民國 105 年 8 月 5 日。

註 7：  80/20 法則係指在眾多現象中，80% 的結果取決於 20% 的關鍵原因，只有很少數的人事物具有真正影響性。這個

概念可幫助我們辨認應該關注的少數活動，因為它們將帶來重要、大多數的成果。

註 8：  根據行政法人國家災害防救科技中心網站說明，2015 年 3 月 14 日到 18 日在日本宮城縣仙台市舉行第三屆世界減

災會議，通過 2015 年至 2030 年減災綱領。這份綱領具有前瞻性和行動導向，方便各國完成整體檢視與評估。詳

閱 http://ncdr.nat.gov.tw/Public_matters_Content.aspx?WebSiteID=5853983c-7a45-4c1c-9093-f62cb745
8282&ID=1&SubID=10&ItemID=157&typeid=39&NewsID=5818&SDate=&EDate=&Keyword=， 檢 索 日

期為民國 105 年 8 月 3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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